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集中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的通知
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省各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的通知》（安委明电【2009】1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省政府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继续开展全省安全生产检查。省政府决定在今年6月份全省开展为期一个月安全生产检查的基础上延长1个月，从6月下旬至7月下旬期间重点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工作。各地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将排查治理隐患作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和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重要任务，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抓紧抓实抓好，并配合省安全生产督查组开展检查工作。

二、制定实施方案。由省安委办会同省有关部门按《通知》要求制定我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具体实施方案并立即组织实施，各市（州、地）政府（行署）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并报省安委办备案。省安委办要指导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有关工作，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切实落实隐患排查的主体责任。

三、及时报送有关材料。各市（州、地）政府（行署）和省各有关部门于2009年7月6日前将本辖区、本行业6月份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报省安委办，由省安委办汇总报省政府；8月2日前将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总结报省安委办，由省安委办汇总报国务院安委办和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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